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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财购〔2020〕3号


郑州市惠济区财政局
畅通政府采购投诉渠道、构建投诉处理
流程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预算单位、各采购代理机构：
为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畅通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渠道，明确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流程，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保护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相关精神，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及各潜在供应商等政府采购相关当事人要认真学习《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相关内容，认真理解相关精神，提高守法守规意识。
二、各当事方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相关规定，依法依规提出质疑和答复，提起投诉和处理。 
三、潜在供应商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规定和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采购供应商质疑函范本》（附件1）、《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书范本》（附件2）文本格式提出质疑投诉。
四、潜在供应商提起投诉的，其基本条件、投诉书内容等相关情况应当符合相应的条件，具体见《财政部门受理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审查意见表》（附件3）。
本通知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省、市政策调整变动，以上级最新文件为准。

附件1：政府采购供应商质疑函范本
附件2：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书范本
附件3：财政部门受理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审查意见表
附件4：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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